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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期检察改革的进路

国检察改革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： 以恢复重

建检察规范为主的阶段、 以检察机制和工作方式改

革为主的阶段，以及以检察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。 目前我国

检察改革已经走过前两个时期， 将进入以检察体制改革为

主的攻坚克难阶段。

新时期检察改革必将要在过去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向前

推进，这就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“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

改革”的要求，拟定新时期改革应当 遵 循 的 原 则，确 立 新 时

期检察改革的进路，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：第 一，要 体 现 补 强

与拓展相结合原则；第二，要符合检察规律；第三，要体现检

察权法律属性和运行特点；第四，要确保检察公信力。

新时期的检察改革思路应当拟定为：第一，从理顺检察

权内部配置与内部机构设置的逻辑关联入手对内设机构进

行改革。 职务犯罪侦查权应由检察机关内部同一机构行使，
职务犯罪预防从属于职务犯罪侦查。 审查逮捕与侦查监督

是两项各有侧重的检察权能，但紧密相联难以分割。 公诉权

具有特定内涵，但又与刑事审判监督和侦查监督紧密相关。

救济权是独立于诉讼监督权的检察权能。 行政诉讼监督应

当与民事诉讼监督相分离， 并将行政诉讼监督与行政公诉

结合成一项完整的检察权能。 法律话语权应当成为一项独

立的检察权能。 第二，从厘清上下级检察院各自的职权界限

入手推动检察一体化领导体制的完善。 第三，建立符合检察

特点的办案组织， 从权力行使的主体上体现检察权的司法

属性。 第四，推进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，从管理模式上凸显

检察官的司法官地位。 应制定不同类别检察人员的工资标

准，建立选拔、考核和晋升模式；根 据 不 同 级 别 检 察 院 的 工

作特点确定员额比例标准； 建立以检察官为主导的检察活

动模式。 第五，健全检察职业保障制度，增强检察执法的独

立性。
要通过改革， 增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科学化程

度，彰显检察权的司法属性，确立检 察 官 的 司 法 官 地 位，凸

显检察一体的特征，增强检察执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。

（摘自《中国法学》，2013 年第 5 期，第 123-136 页。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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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
———以实证调研为基础的分析

前我国劳教制度改革已成定局， 需要探讨的关键问

题是劳教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。通过实证调研，了解

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度， 寻求在改

革方向与方案上的共识， 对于解决劳教制度改革所面临的

困境，具有基础性作用。

实证调研表明，通过立法规范劳教的适用范围、建立公

正的司法程序、降低劳教的严厉程度等改革建议获得了相当

高的认同度，而对将劳教轻罪化、保安处分化、改革为教养处

遇等改革方案，被调查者的选择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。

通过比较法研究，可以发现，从联合国公约的规定与劳

教决定的司法化要求来看， 我国的劳教制度首先面临着合

法性质疑； 从各国轻罪制度来看， 可对劳教对象作分流处

理； 从域外保安处分制度来看，“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

保安处分”的主张不足以解决劳教对象的转化处理问题；从

特殊主体的处遇来看，有必要采取行政性保安措施；从诉讼

程序的繁简分流来看，可设置专门的治安法庭。
对于劳教制度改革， 目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———

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和将现有的劳教对象作行政化和

刑事化分流处理。 前者是指，以“违 法 行 为 教 育 矫 治”或 者

“教养处遇”取代“劳动教养”，形成“治安管理处罚———违法

行为教育矫治———刑罚”三级制裁体系。 这种改革方案立足

于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重构， 使之适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

要求。 后者是指对相关违法行为行政化处理、刑事化处理或

行政化和刑事化双重处理。 与分流处理方案相比，综合处理

方案的改革难度更小、功能更为灵活，更 具 可 行 性，是 其 更

具有可接受性的重要原因。

劳教制度改革应当关注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， 并以提

升人权保陣水平为基本方向；劳教制度的改革具有综合性，

兼具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，二者不可偏废；在拟定具体的改

革举措时，应当以实证研究为基础，考虑世界范围内相关法

律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带有普遍性的做法， 并注意我国

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。

（摘自《法学家》，2013 年第 5 期，第 70-93 页。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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